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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代替并废止DB11/065—2000《北京市电气防火检测技术规范》。 

本标准第4.1.1条、第4.1.3 e)条、4.3.1条、第4.3.5.1条、第4.3.5.3 b)条、第4.4.1条、第4.4.3 

c) 3）条、第5.1条、第5.5.1条、第5.6.1条、第5.6.6.1条、第6.1.1条、第6.1.2.6条、第6.2.1条、

第6.3.1条、第7.1条、第8章为推荐性的，其余为强制性的。 

本标准与DB11/ 065—2000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根据本标准正文中实际引用情况修订了规范性引用文件的内容，其它参考文献列于附录之后

（见 2，2000年版的 2）； 

——第 4章标题“变配电所”修订为“变配电装置”,内容以 2000年版为基础，重新分类、调整为

对油浸式变压器、干式变压器、开关和断路器、高压熔断器、互感器、高压电容器以及低压配

电装置的一般要求、直观检查和仪器检测（见 4，2000年版的 4）； 

——删除变配电所与民用建筑的防火间距表（2000年版表 1）； 

——增加变压器接地检测和谐波检测（见 4.1.1.3，4.1.3 e)，4.3.5.3 b)，4.4.3 c) 3））； 

——删除电气设备检测（查）项目表和各种配线与管道间最小距离表（见 2000年版表 5和表 8）； 

——将腐蚀性场所配线要求合并入 5.2.1.1（见 5.2.1.1，2000年版 5.1.7）； 

——将建筑物电源进线处防火要求合并入 5.5.2.6（见 5.5.2.6，2000年版 5.1.12）； 

——将 TN-S、TN-C-S系统线路防火要求合并入 5.2.1.7（见 5.2.1.7，2000年版 5.1.14）； 

——将低压电器接线端子防火要求合并入 5.3.2（见 5.3.2，2000年版 5.6.1.3，5.6.1.4）； 

——将电烘箱、电炉防火要求合并入 6.4（见 6.4，2000年版 6.4.1.1，6.4.1.2）； 

——增加检测抽样原则（见 8.2）； 

——增加检测仪器的基本配置（见附录 D）； 

——修订表面温度判断法中表面温度理论值的计算公式（见 8.5.1，2000年版 9.3.3.1）； 

——将特殊场所的电气防火一般要求、直观检查和仪器检测从正文中删除，列入附录（见附录 F，

2000年版的 8）。 

本标准由北京市公安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北京市公安局组织实施。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消防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伟、张田莉、王丽虹、杨在塘、陈国良、胡锐、刘鸿国、王厚余、温德智、

嘉永存、叶增禄。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DB11/ 065—2000。 


